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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。通过全面清查政府采购项目从采购意向公开、采购需求和

采购文件编制、采购公告发布、发出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、合同

签订、合同履约、资金支付等情况，推动政府采购各方主体秉持

契约精神，主动行使法定和约定权利，自觉履行法定和约定义务，

化解一批矛盾和争议，树立诚信履约良好氛围，切实维护相关主

体合法权益，促进示范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此次清查整治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:

（一）采购人的失信履约行为

1.未依法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；

2.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；

3.未按照规定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或者未按照规定将政府

采购实施计划上传至“河南省政府采购网”；

4.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、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

合同；

5.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；

6.未按照规定公告政府采购合同；

7.未按照政府采购合同约定支付采购资金；

8.未及时支付专家评审费用或转嫁评审费用支付；

（二）供应商的失信履约行为

1.中标或者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不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；

2.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；

3.提供假冒伪劣产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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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擅自变更、中止或者终止政府采购合同；

5.不按照合同规定履行合同义务，存在延迟交付、不完全履

约、偷工减料等情形；

6.提供的货物、服务、工程验收不合格，影响项目进展；

7.履约期间违反合同规定提高价格，或者降低履约义务;

8.履约期满后，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项目交接等义务，影响

项目继续开展的；

9.中标结果公布后，中标供应商未按约定支付代理费用。

（三）采购代理机构的失信履约行为

1.未按照委托代理协议约定开展政府采购代理业务；

2.未按规定发布中标（成交）公告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的；

3.未按规定、约定协助采购人对采购项目进行验收的；

4.未按规定保管政府采购档案资料和音频、视频资料的；

5.未建立完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的；

6.未及时上报政府采购统计信息的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自查摸底阶段（2022年12月12日—12月18日）

政府采购相关主体对自身是否存在上述行为进行全面自查，

发现问题及时自我纠正，依法依规补偿利益损失。鼓励相关利益

主体牢固树立法律意识，依法向义务方主张权利，积极向财政部

门反映违约失信线索，多渠道保障自身权利。

（二）集中整改阶段（2022年12月19日—12月25日）

财政部门对收到的违约失信线索进行调查，经查证属实的，






